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10月16日
              府行救字第1140120546號
訴願人：林o娥       南投縣oo市oo里oo街o號
代理人：曾o雄       南投縣oo市oo里oo街oo巷o弄oo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南投市公所
訴願人因陳情違反道路管理相關規定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4月18日投市清字第1140010024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1、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最高行政法院62年裁字第41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合先敘明。
2、 訴願人訴願意旨略以：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00號，行政法院67年判字第415號、71年判字第607號判決要旨、民法第787條、第788條規定，南投縣南投市oo街oo巷o弄巷道土地，面積868.97平方公尺，訴願人依法享有必要通行權，本巷道登記即為一般道路，因時間的取得為具有「公用地役關係」，形成「既成道路」供公眾使用之義務，任何人不得非法侵占或妨害。所謂「自由通行」，當然包括訴願人自由「進出」通行該巷道與相鄰之土地，而非僅限於「通過」巷道，而得(築牆)限制與相鄰的土地之進出。兩位行為人持有權僅各占1/24應不得認定公共土地權利為其所有，亦不得築牆據為己有，更不得認定未構築在公共設施上，即未占用道路用地，而允許其主張私有地而占用道路用地，不予以拆除處理，恐於法不符，且其行為係惡意佔有，故意阻攔訴願人與巷道相鄰的土地進出。按巷道範圍之認定，依法自應依地政機關所登記資料與界定之範圍為標準，不因路面之施工鋪設面積大小及「側溝」之有、無構築而改變道路認定範圍，所以沿「側溝」旁寬約10-20餘公分築牆之系爭土地，當日界定仍屬地政機關所登記之oo段ooo地號道路用地，屬道路之範圍。本巷道過去30餘年來公眾進出，具有公共地役之義務，土地所有人不得阻攔任何人進出，南投市公所處分認定系爭土地不屬道路範圍不予處理，違背大法官會議釋字400號解釋「公用地役權」之本質。南投市公所等有關單位豈可因1-2位所有權(行為)人主張係私有地及地面上無公共設施，即認定「非屬道路範圍」而不予以排除。依市區道路條例第16條、第33條，南投縣道路交通管理自治條例第12條，最高行政法院71年判字第607號判決要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2條第2項規定，地主(巷道土地所有權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礙公眾自由通行……等。
3、 本案訴願人對於南投縣南投市公所114年4月18日投市清字第1140010024號函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公所檢卷答辯到府。
4、 查本案訴願人所不服之南投縣南投市公所114年4月18日投市清字第1140010024號函，略以：「主旨：檢附『民眾陳情南投市oo里oo街oo巷o弄侵占公共排水溝涉違反南投縣道路管理自治條例事件』會議紀錄及簽到表1份，敬請依會議決議辦理，請查照。說明：依據本所114年3月31日投市清字第1140008195號函暨114年4月9日旨揭會勘決議辦理。」，核其內容係南投縣南投市公所就民眾陳情南投市oo里oo街oo巷o弄構築竹籬圍牆、雜物堆置侵占公共排水溝涉及違反道路管理相關規定，涉及民眾財產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道路認定範圍權責事宜，邀集相關單位會勘釐清確認，就會勘結果所為之通知，性質上屬觀念通知，而不對外發生准駁之法律上效果，並未對訴願人發生如何影響權利或義務之法律效果。另會勘紀錄「決議：(二)本案址處竹籬圍牆，經現場判斷未設置於公共設施之水溝上，非屬道路範圍，故無占用道路情形，不予處置。」，係各單位會勘現場後之判斷，僅為事實之認定。是以，該函文性質屬觀念通知，而非行政處分，對訴願人不發生不利之法律效果，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訴願人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5、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縣 長  許 淑 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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